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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

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众交通 600611 大众出租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众B股 9009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思渊 诸颖妍

电话 021-64289122 021-64289122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1515号大众大厦22楼 上海市中山西路1515号大众大厦22楼

电子信箱 ZYY@96822.COM ZYY@96822.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209,545,750.01 19,289,640,996.31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423,678,367.05 9,655,716,277.66 -2.4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71,607,219.73 1,023,176,451.07 -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5,497,643.44 238,769,446.10 -18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4,293,631.33 69,774,281.22 -26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0,768,910.52 711,024,492.19 -108.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2.55 减少4.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1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18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9,98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1 473,186,074 0 无

Fretum�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nterprise�Limited

境外法人 4.72 111,499,006 0 无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72 87,976,193 0 无

大众（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2 47,676,295 0 无

VANGUARD�EMERGING�MARKETS�

STOCK�INDEX�FUND

未知 0.61 14,483,176 0 未知

洪雁 未知 0.49 11,650,000 0 无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未知 0.46 10,955,524 0 未知

李传元 未知 0.43 10,265,529 0 无

NORGES�BANK 未知 0.43 10,136,184 0 未知

刘伟 未知 0.40 9,559,6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与第二、第四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大众交通（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0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0大众01 163450 2020年4月17日 2023年4月21日 500,000,000 2.78

大众交通（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1大众01 188742 2021年9月15日 2024年9月16日 400,000,000 3.48

大众交通（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第二

期）

21大众02 188985 2021年11月18日 2024年11月19日 500,000,000 3.40

大众交通（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年度第二期

超短期融资券

21 大 众 交 通

SCP002

01203719 2021年10月13日 2022年07月12日 1,000,000,000 3.13

大众交通（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2年度第一期

绿色中期票据

22 大 众 交 通

MTN001(绿色)

102280987 2022年04月26日 2025年04月28日 200,000,000 3.1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8.29 47.1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8 7.3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因疫情及其后续连锁反应，公司下属交通汽服产业、房产酒店产业均受到了较为明显的不利影响，导致公司部分日常经营业务收

入大幅减少。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姚记科技 股票代码 0026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卞大云 檀毅飞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曹安路4218号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曹安路4218号

电话 021-69595008 021-69595008

电子信箱 ir@yaoji.cn 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98,459,875.05 1,995,074,099.94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612,102.29 367,008,668.29 -4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81,646,963.48 326,602,179.96 -4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6,660,692.10 201,444,576.34 -1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19 0.9172 -48.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09 0.9060 -48.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7% 16.42% -8.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149,212,410.22 3,979,230,458.64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41,159,198.74 2,447,923,448.06 3.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7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姚朔斌 境外自然人 17.39% 70,502,252.00 52,876,689.00 质押 20,000,000

姚晓丽 境内自然人 13.13% 53,224,352.00 0.00 质押 13,542,100

姚硕榆 境外自然人 8.40% 34,052,252.00 25,539,189.00

姚文琛 境内自然人 6.86% 27,798,813.00 0.00

李松 境内自然人 4.43% 17,972,303.00 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

创新科技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69% 10,890,194.00 0.00

邱金兰 境内自然人 2.23% 9,058,869.00 0.00

深圳市泰润

海吉资产管

理 有 限 公

司－泰润熹

玥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8% 7,200,000.00 0.00

珠海阿巴马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阿

巴马悦享红

利 28号私募

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71% 6,929,419.00 0.00

玄元私募基

金投资管理

（广东）有限

公司－玄元

科新241号私

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3% 6,627,900.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姚文琛先生及配偶邱金兰女士、长子姚朔斌先生、次子姚硕榆先生、女儿姚晓丽女士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与深圳市泰润海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润熹玥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珠海阿

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巴马悦享红利2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玄元

科新24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互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53.12%。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2年3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及系列文件修订说明的公告》；

2、2022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3、2022年5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以上披露索引：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57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符合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26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59.25万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5%，行权价格为33.98元/股。

2、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3、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公司股份仍具备上市条件。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7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

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8月7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

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0年8月13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

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年8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激励计划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

由55人调整至53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310.5万份调整为309.5万份。

6、2020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授予人数为2人，授予数量为20.00万份。

7、2021年6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了调整，行权价格由每股34.78元调整为每股34.28元。

8、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53人调整至40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由309.5万份调整为230.5万份。 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9、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 同时，公司拟回购注销1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5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16.90元

每股。 监事会亦对拟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审核意见。

10、2021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公司发布《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履行了债权人通知义务。

11、2022年8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进行了调整，行权价格由每股34.28元调整为每股33.98元。

12、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

《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0人调整至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30.5万份调整为138.25万份。 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2020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以及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

二、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说明

1、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等待期已经届满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2020年8月20日）起满12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授予的期权

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自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经核查，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日为2020年8月20日，第二个等待期于2022年8月19日届满。

2、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行权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方可行权：

序号 行权条件 行权条件是否成就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相比2019年，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506,261,946.55元，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

为16,801,223.67元， 则公司2021年度考核

净利润为523,063,170.22元，2019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317,933,506.38元， 相比2019年，202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64.52�%，满足行权条件。

4

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子公司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需与其所属子公司上一

年度的业绩考核挂钩，根据子公司的业绩完成情况设置不同的系数（M），具体

业绩考核要求按照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股权激励协议书》执行。

2021年度，各子公司业绩考核均达标，满足

行权条件

5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打分，具体如下表所示：

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S）

S≥80 80＞S≥60 S＜60

个人层面系（N） 100% 80% 0

2021年度，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26名

激励对象均满足全额行权条件。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是以剔除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和非经常性损益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满足行权条件的26名激励

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可以行权数量为59.25万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405,629,587股的比例为0.15%。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将在等待期届满后，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相关行权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召开了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0年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

体股东（不包括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

《激励计划》 规定， 经2021年6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每股34.78元调整为每股34.28元。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经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因13名激

励对象离职，其获授但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79万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53人调整至40人，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由309.5万份调整为230.5万份。

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召开了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为向全体

股东（不包括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激

励计划》规定，经2022年8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了调整，行权价格由每股34.28元调整为每股33.98元。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经2022年8月3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批注，因14名激励对

象在等待期离职，其获授但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23.10万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0人调整至26人。因为在第

一个行权期届满后，第一个可行权期权到期尚未行权的69.15万份期权不得递延将实行注销。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

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0人调整至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30.5万份调整为138.25万份。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和经过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过的激励计划无差异。

四、本次行权的行权安排

1、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2、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及其行权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

份）

本期可行权的数

量（万份）

剩余未行权的数

量（万份）

本期可行权的数量占授

予的股票期权的比例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26人）

197.50 59.25 79.00 30% 0.15%

注：1、上表所列的本期可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2、《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3、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每股33.98元。

4、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5、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手续办理完成日起至2023年8月19日止。

6、可行权日：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

日内；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五、本次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本次行权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和缴纳方式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自行承担，所得税的缴纳采用公司代扣代缴的方式。

七、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1、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在本次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

股票期权，不得递延至下一期行权，由公司注销。

2、不满足行权条件的14名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八、本次行权的影响

1、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行权期结束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

市条件。

2、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6人，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9.25万份。 在可行权日之前，公司已经根据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

价值计入当期的管理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同时将等

待期内确认的与本次实际行权数量对应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根据本激励计划，假设本期可行权

的股票期权59.25万份全部行权，对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影响较小，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3、选择自主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在授予日采用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 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

行重新估值，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股票期权选择自主行权模式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及会计核算造成实

质影响。

九、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中无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十、激励对象的所需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一、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且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正常行权。

十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具备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未发生《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公司对本次行权期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条件、行权价格、行权期限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本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内的行权安排。

十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本次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

和批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均符合《管理办

法》《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等事项符合《管理

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十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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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人，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4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11%。

2、 公司将于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满后办理解除限售手续，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在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并根据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办理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

下：

一、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7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

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8月7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

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0年8月13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

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年8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激励计划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

由55人调整至53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310.5万份调整为309.5万份。

6、2020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授予人数为2人，授予数量为20.00万份。

7、2021年6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了调整，行权价格由每股34.78元调整为每股34.28元。

8、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53人调整至40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由309.5万份调整为230.5万份。 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9、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 同时，公司拟回购注销1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5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16.90元

每股。 监事会亦对拟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审核意见。

10、2021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公司发布《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履行了债权人通知义务。

11、2022年8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进行了调整，行权价格由每股34.28元调整为每股33.98元。

12、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

《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0人调整至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30.5万份调整为138.25万份。 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2020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以及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

二、关于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的说明

根据本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2020年9月15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限制性股票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后，可申请解除限售所获总量的30%。 本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日为2020年9月11日，第二个限售期为2020年9月15日-2022年9月14日，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

限售期将于2022年9月14日届满。

（二）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

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6）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7）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8）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9）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10）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相比2019年，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06,

261,946.55元， 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为16,801,

223.67元， 则公司2021年度考核净利润为523,

063,170.22元，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17,933,506.38元，

相比2019年，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为64.52�%，满

足行权条件。

4

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子公司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的股票期权数量需与其所属子

公司上一年度的业绩考核挂钩，根据子公司的业绩完成情况设置不同的系

数（M），具体业绩考核要求按照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股权激励协议

书》执行。

2021年度，各子公司业绩考核均达标，且激励对

象为上市公司员工，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5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打分，具体如下

表所示：

个人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S）

S≥80 80＞S≥60 S＜60

个人层面系（N） 100% 80% 0

2021年度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绩效考核达

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根据公

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万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数量（万

股）

梁美锋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15 4.5 6.0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1人，为公司现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梁美锋女士，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4.5万股，占公司目前最新总

股本的比例为0.011%。 梁美锋女士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根据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回购注销。鉴于1名激励对象张云渊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合计50,000股。2021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履行了债权人通知义务。

除前述回购外，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且激励对象的解除限

售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未发生《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包括解除限售条件、解除限售期限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解除限售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在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内解除限售，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

定办理相应手续。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解除限售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本

次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均符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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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与审议情况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2年月8月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2022年8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其中2名董事姚硕榆先生和李世刚先生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列席。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姚朔斌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露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

避0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同意为符合条件的26名激励对象本

次可行权59.25万份股票期权办理相关行权安排。

公司独立董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因14名激励对象在等待期内离职不再符合行权条件，同时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不得递延需要注销期权，本次

拟合计注销期权92.25万份，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0人调整至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30.5万

份调整为138.25万份。

公司独立董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注销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同意为1名

激励对象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4.5万股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0.011%。

公司独立董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露的《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公告》。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022年修订）。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对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信息披露制度》（2022年

修订）。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2022年修订）。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同意对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

则》（2022年修订）。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为满足公司运营发展周转所需流动资金，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含前次未到期的1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等。 具体明细如下：

授信单位 授信银行 授信金额（万元） 授信期限 抵押担保情况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5,000 三年

由启东姚记扑克实业有限公司为该授信项

下债务提供担保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15,000（含前次1亿

元）

三年

由启东姚记扑克实业有限公司为该授信项

下债务提供担保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在授信期限内，上述授信额度可循

环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不再对上述银行的单笔融资事项进行逐笔审核和出具相关决议。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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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

2020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相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

日，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0年7月27日至2020年8月7日，公司对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

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年8月7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名

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0年8月13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

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年8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

计划激励计划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人数和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人数

由55人调整至53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310.5万份调整为309.5万份。

6、2020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授予人数为2人，授予数量为20.00万份。

7、2021年6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

行了调整，行权价格由每股34.78元调整为每股34.28元。

8、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和《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53人调整至40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由309.5万份调整为230.5万份。 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9、2021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和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

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 同时，公司拟回购注销1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5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16.90元

每股。 监事会亦对拟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及涉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审核意见。

10、2021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日公司发布《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履行了债权人通知义务。

11、2022年8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进行了调整，行权价格由每股34.28元调整为每股33.98元。

12、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和

《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由40人调整至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230.5万份调整为138.25万份。 同时董事会确认公司2020

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以及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将于限售期满后成就。

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

1、因激励对象离职不具备激励资格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原激励对象中吴奕涛、代宇涵、倪柯倩、陶倩倩、凌启超、林子皓、屈新盼、王鹤鹤、花雨、金松、黄鸣、

黄瑶瑶、杜俊男、方晓荣等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二

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14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

23.10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

2、因第一个行权期到期尚未行权的期权需要注销

根据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对象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在本次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未行

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递延至下一期行权，由公司注销。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为2021年11月5

日至2022年8月19日，实际可行权数量为69.15万份。截至第一个行权期届满后可行权期权剩余69.15万份。公司依照规定将该等到期未行

权的当期股票期权予以注销，注销期权涉及激励对象40人。

本次因期权到期未行权过期和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合计需要注销92.25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剩余的股票期

权数量为138.25万份，已经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为138.25万份，激励对象调整为26人。

三、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和稳定性。公

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鉴于原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部分股票期权，

同时公司将注销已过行权期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对上述14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以及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注销已过行权

期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原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部分股票期权，同时公司

根据规定注销已过行权期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实质影响。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本次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均符合《管理办法》《自

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

《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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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与表决情况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8月1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2022年8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3名监事，实际出席3名监事，其中监事卞国华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琴芳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

体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各项规定，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真实、完整地反映出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等事项。公司监事会保证《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露的《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

避0票。

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且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正常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

露的公司《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原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部分股票期权，同时公司

根据规定注销已过行权期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实质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

露的公司《关于注销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回避0票。

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且激励对象的解除限

售资格合法、有效。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披

露的《关于2020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30日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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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康尼机电 60311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磊 刘健

电话 025-83497082 025-83497082

办公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39号 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39号

电子信箱 ir@kn-nanjing.com ir@kn-nanj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908,883,483.84 5,837,241,809.35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45,198,000.25 3,338,630,126.60 3.1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36,764,044.73 1,729,494,354.50 -1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539,183.04 245,847,979.86 -5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71,972.60 223,031,536.80 -5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3,221,582.46 -288,125,211.3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7.95 减少4.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3 0.2475 -56.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73 0.2475 -56.6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7,13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南京工程学院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57 85,094,595 0 无

南京峰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紫金观萃民营企业纾困发展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8 43,535,497 0 无

金元贵 境内自然人 4.12 40,968,750 0 无

国信国投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华宇瑞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1 31,859,860 31,859,860 未知 22,707,784

深圳市泓锦文并购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8 25,624,553 25,624,553 冻结 25,624,553

东莞市众旺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 19,992,026 19,992,026 质押 19,992,026

钓鱼台经济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00 19,855,405 0 无

陈颖奇 境内自然人 2.00 19,841,438 0 质押 2,623,300

廖良茂 境内自然人 1.89 18,730,941 18,730,941 质押 18,730,941

高文明 境内自然人 1.81 18,010,313 0 质押 2,38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东莞市众旺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股东廖良茂为一致行动

人；股东金元贵、陈颖奇、高文明、刘文平为股东南京峰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南京紫金观萃民营企业纾困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11

公司简称：康尼机电


